
中汽协会《电动汽车整车热失控安全要求及测试方法》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要过程

（一）任务来源

新能源汽车起火事件在社会上多次引发热议，新能源汽车安全问题成为人们

购买电动车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2020 年电动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38031-2020《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标准文本正式发布，并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该国标的发布完善了我国在电动汽车安全领域的要求，并

为动力电池产品电动车市场准入提供了最低标准。

国标中明确规定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单体、电池包或系统最基本的安全

要求以提供对人身的安全保护，不涉及生产、运输、维护和回收安全，也不设计

性能和功能特性，目前主要涵盖了动力蓄电池单体、电池包或系统导致的泄露、

起火、爆炸及电击等，其中针对热扩散乘员保护方面提出要求如下：电池包或系

统由于垫个电池失控引起热扩散、进而导致乘员舱发生危险 5min 应提供一个热

时间报警信号服务于整车热事件报警，提醒乘员疏散。

GB 38031-2020《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的发布进一步强化市场

及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热别是热安全的关注。然而实际使用过程

中，动力电池包/系统热安全事件受整车结构及设计影响，例如电池包上盖形变

会受到整车车架的机械约束，电池包热事件发生时的热边界条件也更为复杂，随

着电动汽车市场的不断发展，消费者可能会要求汽车经销商对热事件发生时舱内

气体以及乘员安全进行更深度的评估及检测。

现阶段热扩散测试对象均采用独立的电池包或系统，无法对乘员安全以及乘

用舱内安全进行测试评估。对于整车热失控测试没有统一的要求和标准，汽车的

结构设计以及汽车生产企业测试方法各异，测试结果以及规范性无法得到有效保

证。市场上动力电池起火事件频发，消费者对动力电池热安全测试方法存在疑问。

为更直观、有效的让消费者了解整车热失控安全，计划通过制定团体标准，

规范测试方法，该测试方法能够在第三方检测机构规范实施，并且评估更为全面，

待成熟后可以进一步推广使用。

（二）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介绍标准起草组构成，主要参与单位及标准起草工作组人员分工。在本标准

的研究制定工作过程中，与行业专家进行了多次研讨并开展了广泛的调研工作和

大量的试验验证工作，得到了相关汽车及动力电池生产企业的支持，取得了大量

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和数据，保证本标准的制定质量。主要起草单位名单如

下：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宁德时

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菱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安达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等，

主要起草人包括张亚明、赵志伟、居浩、李彬、陈世龙、张浩、王高武、徐宇虹

等。分别负责主要标准体系框架与技术内容的编写与确定、电池包进行试验验证，

并提交试验结果，参与标准技术内容的研讨与确定等。

（三）标准研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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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开始，标准编制相关人员开始进行相关资料收集与调研。

2023 年 4 月，结合天津消防所形成了完善的标准草案，按照方法陆续进行

了小米等多款电动汽车试验。

2023 年 8 月，召开团标草案研讨会，十余家企业的专家对草案进行了讨论

和评审，提出修改和完善的意见。

2023 年 10 月，完成标准的修改和完善，对信号传感器的种类、布置位置、

数量等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

2023 年 11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本标准的制定依据以下原则：

（1）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充分考虑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相符合，重点考虑可

操作性，便于标准的实施。

（2）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

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 38031-2020《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T18384.3-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第 3部分:人员触电防护》进行编制。

本标准编制所参考的依据为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强制性标准要求、国家及

行业产品或服务标准、国内或国际先进产品标准等。

2.2 标准主要内容：

2.2.1 试验准备

2.2.1.1 电池包状态

试验开始前，对车辆电池包的 SOC 进行调整。对于设计为外部充电的电池包

或系统，SOC 调至不低于制造商规定的正常 SOC 工作范围的 95%，对于设计为仅

通过车辆能源进行 充电的电池包或系统，SOC 调至不低于制造商工作范围的

90%。

热扩散试验如需要在测试开始前对电池包或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制，要保

证动力电池能够正常通讯及充放电。

热失控触发对象为试验车辆电池包内的电芯，选择电池包内靠近中心位置，

或者被其他电芯包围的电芯。

2.2.1.2 车辆状态

整车初始状态应为闭锁休眠状态，整车通讯正常，无故障报警。

试验前应按照车辆设计要求注入冷却液，并保证冷却系统功能正常。

试验时车辆的空调系统由制造商决定运行状态。

车辆的车门、车窗、后备箱、活动车顶等均应处于关闭状态。

车舱内其他改动由制造商制定并提供改动的说明文件。

若车辆配置有发动机（增程器），油箱油量不低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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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试验装置状态

试验开始前，所有的试验辅助装置应正常运行，通风和环保设施运转正常。

2.2.2 试验方法

2.2.2.1 试验平台布置

试验场地

试验场地应足够大，同时具有燃烧排放气体收集、处理装置，且处理后的烟

气达到环保要求。

试验平台

电动汽车热失控试验应在试验平台上进行，试验平台包括主、侧围挡、支撑

台架、灭火设施、摄像头及传感器等。

围挡主要用于隔离测试过程中减少电池热失控引起的飞溅物带来的危害。围

挡由高度 2米的铁丝网组成，固定在与试验台等高的支撑框架上。主围挡与测试

对象两侧车门平行并放置在距离车门 5米处，侧围挡与测试对象头部和尾部平行

并分别放置在距离车头和车尾 5米处。围挡应具备移动和固定功能，铁丝网网孔

直径小于 18mm。

支撑台架应保证试验用电动汽车离地不少于 0.3m，支撑台架应具有限位、

防滑、固定等功能。

摄像头主要用于记录测试时整车、电池包起火及燃烧状态，摄像头应布置在

车辆两侧、前后以及底部。

2.2.2.2 车辆传感器及摄像头布置

车舱内传感器及摄像头布置

车舱内应布置有摄像头，用于观察烟气和火焰进入乘员舱的情况，如图 1

所示。监控视角以及画面、声音要求清晰、良好，同时摄像头应牢牢固定在监控

位置，避免实验中出现异常掉落而无法采集有效信息。

乘员头枕位置布置烟雾、气体（CO、硫氧化物等）传感器，要求传感器固定

在头枕等高位置，并保证其正常运行。

乘客舱内乘员脚踏地板位置及驾驶室内前后风挡玻璃位置布置温度传感器，

用来监控温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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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车舱内传感器及摄像头布置示意图

车舱外摄像头布置

车辆两侧、前后及底部布置摄像装置，保证时间同步，可以实时观察试验现

象，如图 2所示；车辆的斜对角方向，布置红外摄像仪，以记录热成像信息和变

化情况；车辆的前后左右 4个方向布置辐射热流计，实时监测并记录热辐射值变

化。

图 2 车舱外摄像头布置

2.2.2.3 热失控试验

参考GB 38031—2020中 C5.3 相关要求进行，并观察触发电芯热失控后30min

内样品状态，试验过程中记录传感器测试数据。

2.2.2.4 测试后样品处理

若测试样品未起火，测试结束后继续观察 24h，并实时监控整车电池包电池

状态，包括电压、温度。

测试过程中发生起火等现象时，起火后待火焰蔓延至全部车身或起火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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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立即启动灭火设施，针对车辆进行灭火直至灭火完成。

测试后的样品观察过程中发生起火或爆炸等现象，立即启动灭火设施，针对

车辆进行灭火直至灭火完成。

2.2.2.5 其他事项

测试前应按照附录 A对整车电气系统进行检测，记录检测数据并满足相应要

求。

测试过程中车门应始终保持关闭状态。

在车辆进行本次测试前建议制造商对车内所有物体进行材料阻燃等级等测

试，辅助车辆的耐火阻燃性评估。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

标准不矛盾。国内、国外均没有本标准所评价内容的评测标准。

四、主要关键指标及试验验证情况

按本标准的试验方法，开展了包含小米等电动汽车整车企业的产品应用，经

使用实际使用和验证，可以满足用户单位的使用要求。经验证，本标准的各项技

术指标合理，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有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实施后组织标准宣讲，促进标准顺利实施。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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